[image: image1.jpg]


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诚信建设3-本栏概述与目录

学院于2017年11月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，不断谋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新突破，按时提交单位年度社会责任报告，评级B以上。

结合“十九大”召开和“两学一做”常态化制度化要求，强化问题导向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、践行的长效机制；
结合普陀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（提名城区）的工作要求，强化主体责任，更好地发挥教育学院服务全局的示范辐射作用；三是结合普陀教育“十三五”规划发展的目标要求，强化专业引领，为普陀教育强区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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